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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

到世界贸易组织

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。了解关税与

贸易总协定，是理解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基本规则的基础。由

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也有单独关税区参加，

为便于叙述，本书中所提到的“国家”、“各国”、“本国”

等与国家有关的表述，不具体区分主权国家和单独关税

区。

第一节　　　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

一、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产生与临时适用

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行之前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协

调、处理国家间关税与贸易政策的主要多边协定。其宗旨

是，通过彼此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，消除国际贸易上的

歧视待遇，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，扩大商品生产和交换，

保证充分就业，增加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，提高生活水

平。

（一）产生背景

世纪 年代，随着世界经济陷入危机，资本主义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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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间爆发了关税战。美国国 年霍利 斯穆特会通过《

关税法》，将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，其他国家也纷纷效

仿。高关税阻碍了商品的国际流通，造成国际贸易额大幅度

萎缩。

为扭转困境，扩大国际市场，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

授权总统签署互惠贸 个国易协定的法案。随后，美国与

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，将关税水平降低

，并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，把这些协定扩展到其他

国家。这一举措对于缓解当时的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

用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许多国家面临经济衰退、黄金和

外汇储备短缺等问题。美国为在战后扩大世界市场份额，试

图从金融、投资、贸易三个方面重建国际经济秩序。

年 月，在美国提议下召开了联合国货币与金融会议，分别

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（又称世界银

行）；同时，倡导组建国际贸易组织，以便在多边基础上，

通过互减关税等手段，逐步消除贸易壁垒，促进国际贸易的

自由发展。

年 月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立了筹备委

员会，着手筹建国际贸易组织。同年 月，在伦敦召开了

第一次筹委会会议，讨论美国提出的《国际贸易组织宪章》

草案，并决定成立宪章起草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修改。

月至年 月，该宪章起草委员会在纽约召开专门会议，根

据《国际贸易组织宪章》草案中的贸易规则部分，完成了关

税与贸易总协定条款的起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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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美国、英年 国月至 、法国、中国等 个

国家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二次筹委会会议。会议期间，参加方

就具体产品的关税减让进行了谈判，并达成了协议。这次谈

判后来被称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。

月至 年年 月，在哈瓦那举行的联合国

贸易和就业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国际贸易组织宪章》，又

称《哈瓦那宪章》。

《哈瓦那宪章》的目标是，建立一个全面处理国际贸易

章和经济合作事宜的国际组织。该宪章共 个附件，主和

要内容有：宗旨与目标，就业和经济活动，经济发展与重

建，一般商业政策，限制性贸易措施，政府间商品协定，国

际贸易组织的建立，争端解决，一般规定等。

由于美国国会认为《哈瓦那宪章》中的一些规定，限制

了美国的立法主权，不符合美国的利益，因而美国国会没有

批准《哈瓦那宪章》。受其影响， 个《哈瓦那宪章》签字

国，只有个别国家批准了《哈瓦那宪章》，建立国际贸易组

织的计划因此夭折。

（二）近半个世纪“临时适用”的协议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多困难，大多数国

家希望尽快排除战争时期产生的贸易障碍，早一点实施

年关税谈判的成果。因此，在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

期间，美国联合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卢森堡、澳大

利亚和加拿大，于 年 月 日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

协定 月时适用议定书》，同意从 年 日起实施关

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条款。 年，又有 个国家签署该议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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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书，签署国达到 个。这 个国家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

定创始缔约方，它们是：澳大利亚、比利时、巴西、缅甸、

加拿大、锡兰（现斯里兰卡）、智利、中国、古巴、捷克斯

洛伐克、法国、印度、黎巴嫩、卢森堡、荷兰、新西兰、挪

威、巴基斯坦、南罗得西亚（现津巴布韦）、叙利亚、南非、

英国、美国。各缔约方还同意，《哈瓦那宪章》生效后，以

宪章的贸易规则部分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。

由于绝大多数国家最终没有批准《哈瓦那宪章》，关税

与贸易总协定一直以临时适用的多边协定形式存在。关税与

月 月贸易总 年协定从 日开始实施， 年到

年。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行，共存续了 截至 年

底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共有 个缔约方。

二、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前七轮多边贸易谈判

年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共进行了八轮多边

贸易谈判，缔约方之间的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，非关税措施

受到约束。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（“乌拉圭回合”），将在本

章第二节专门介绍。

（一）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

年 月至 月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一轮多边贸

易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。下调关税的承诺是第一轮多边贸

易谈判的主要成果。 个缔约方在 个月的谈判中，就

项双边关税减让达成协议，关税水平平均降低 。在双

边基础上达成的关税减让，无条件地、自动地适用于全体缔

约方。

这轮谈判依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规则，就众多商品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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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较大幅度的关税减让协议，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

贸易的恢复和发展。这轮谈判虽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草签

和生效之前举行，但人们仍习惯视其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

一轮多边贸易谈判。

（二）第二轮多边贸易谈判

月至 月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年 二轮多边贸

易谈判在法国安纳西举行。这轮谈判的目的是，给处于创始

阶段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提供进入多边贸易体制的机

会，促使这些国家为承担各成员之间的关税减让作出努力。

这轮谈判除在原 个缔约方之间进行外，又与丹麦、多米

尼加、芬兰、希腊、海地、意大利、利比里亚、尼加拉瓜、

瑞典和乌拉圭等 个国家进行了加入谈判。这轮谈判总计

达成 项关税减让协议，关税水平平均降低 。

（三）第三轮多边贸易谈判

年 月至 年 月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三轮

多边贸易谈判在英国托奎举行。这轮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

是，讨论奥地利、联邦德国、韩国、秘鲁、菲律宾和土耳其

的加入问题。由于缔约方增加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之

间的贸易额已超过当时世界贸易总额的 。在关税减让

方面，美国与英联邦国家（主要指英国、澳大利亚和新西

兰）谈判进展缓慢。英联邦国家不愿在美国未作出对等减让

条件下，放弃彼此间的贸易优惠，使美国与英国、澳大利亚

和新西兰未能达成关税减让协议。这轮谈判共达成 项关

税减让协议，关税水平平均降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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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第四轮多边贸易谈判

年 月至 月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四轮多边贸

易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。美国国会认为，前几轮谈判，美

国的关税减让幅度明显大于其他缔约方，因此对美国政府代

表团的谈判权限进行了限制。在这轮谈判中，美国对进口只

给予了 亿美元的关税减让， 亿而其所享受的关税减让约

美元。英国的关税减让幅度较大。这轮谈判使关税水平平均

降低 。

（五）第五轮多边贸易谈判

年 月 年至 月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五轮

多边贸易谈判在日内瓦举行，共有 个参加方。这轮谈判

由美国副国务卿道格拉斯 狄龙倡议，后称为“狄龙回合”。

谈判分两个阶段：前 月至年 月，着重就一阶段从

欧洲共同体建立所引出的关税同盟等问题，与有关缔约方进

行谈判。后 年 月开始，就缔约方进一步减一阶段于

让关税进行谈判。这轮谈判使关税水平平均降低 ，

但农产品和一些敏感性商品被排除在协议之外。欧洲共同

体六国统一对外关税也达成减让，关税水平平均降

低 。

（六）第六轮多边贸易谈判

月年 至 年 月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轮

多边贸易谈判在日内瓦举行，共有 个缔约方参加。这轮

谈判又称“肯尼迪回合”。美国提出缔约方各自减让关税

的建议，而欧洲共同体则提出“削平”方案，即高关税

缔约方多减，低关税缔约方少减，以缩小关税水平差距。这



第 7 页

轮谈判使关 。从 年起的五年内，税水平平均降低

，欧洲共同体关美国工业品关税水平平均降低了 税水

平平均降低了

这轮谈判首次涉及非关税壁垒。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》

第六条规定了倾销的定义、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件和幅度，但

各国为保护本国产业，滥用反倾销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。这

轮谈判中，美国、英国、 个缔约方签署了第一个日本等

实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有关反倾销的协议，该协议于

年 月 日生效。

为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，

在这轮谈判期间，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》中新增“贸易与发

展”条款，规定了对发展中缔约方的特殊优惠待遇，明确发

达缔约方不应期望发展中缔约方作出对等的减让承诺。这轮

谈判还吸收波兰参加，开创了“中央计划经济国家”参加关

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先例。

（七）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

年月至年 月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七轮

多边贸易谈判在日内瓦举行。因发动这轮谈判的贸易部长会

议在日本东京举行，故称“东京回合”。“东京回合”共有

个缔约方和 个非缔约方参加了谈判。

启动这轮谈判的背景是，“肯尼迪回合”结束后，总体

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，但非关税贸易壁垒彰显。其主要表现

在：

第一，发达缔约方对从发展中缔约方进口的一些重要工

业品，仍维持高关税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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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产品加工程度越深，关税税率越高，深加工产品

的有效保护率大大高于名义关税税率。

第三，农产品贸易中非关税壁垒增多，进一步提高了贸

易保护程度。而在以往的多轮谈判中，农产品一直被排除在

一般降税商品范围之外。

第四，非关税措施不断增加，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出口受

到更严的歧视性配额限制，对多边贸易体系构成威胁。

年多，取得的主这轮谈判历时 要成果有：

开始实行按既定公式削减关税，关税越高减让幅度

越大。从 ，年起的 年内，关税削减幅度为 减税

范围除工业品外，还包括部分农产品。这轮谈判最终关税减

让 多亿美元贸易额。和约束涉及

产生了只对签字方生效的一系列非关税措施协议

（通常称为“东京回合”守则），包括补贴与反补贴措施、技

术性贸易壁垒、进口许可程序、政府采购、海关估价、反

倾销、牛肉协议、国际奶制品协议、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

等。

通过了对发展中缔约方的授权条款，允许发达缔约

方给予发展中缔约方普遍优惠制待遇，发展中缔约方可以在

实施非关税措施协议方面享有差别和优惠待遇，发展中缔约

方之间可以签订区域性或全球性贸易协议，相互减免关税，

减少或取消非关税措施，而不必给予非协议参加方这种待

遇。

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前七轮谈判的有关情况，如表

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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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“乌拉圭回合”与世界贸易

组织的建立

一“、乌拉圭回合”

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，从 年

月开始 年启动，到 年月签署最终协议，共历时 。

这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最后一轮谈判。因发动这轮谈判的

贸易部长会议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，故称“乌拉圭回

合”。参加这轮谈判 个，到的国家，最初为 年底谈

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前七轮表 关税谈判情况

资料来源：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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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结束时有 个。

（一）“乌拉圭回合”启动的背景、目标和主要议题

年代，以政府进入 世纪 补贴、双边数量限制、市

场瓜分等非关税措施为特征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，

年代初曾出现世界贸易额下降现象。为了遏制贸易保护主

义，避免全面的贸易战发生，力争建立一个更加开放、持久

的多边贸易体制，美国、欧洲共同体、日本等共同倡导发起

了这轮多边贸易谈判 年 月，各缔约方和一些观察。

员的贸易部长们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，经过激烈争论，最终

同意启动这轮谈判。

在启动“乌拉圭回合”的部长宣言中，明确了这轮谈判

的主要目标：一是通过减少或取消关税、数量限制和其他非

关税措施，改善市场准入条件，进一步扩大世界贸易；二是

完善多边贸易体制，将更大范围的世界贸易置于统一的、有

效的多边规则之下；三是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对国际经济环境

变化的适应能力；四是促进国际合作，增强关税与贸易总协

定同有关国际组织的联系，加强贸易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之

间的协调。

“乌拉圭回合”的谈判内容包括传统议题和新议题。传

统议题涉及关税、非关税措施、热带产品、自然资源产品、

纺织品服装、农产品、保障条款、补贴和反补贴措施、争端

解决等。新议题涉及服务贸易、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、与

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。

（二“）乌拉圭回合”主要成果

“乌拉圭回合”经过 年谈判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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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框架更加明确，争端解决机制更加有效

与可靠；进一步降低关税，达成内容更广泛的货物贸易市场

开放协议，改善了市场准入条件；就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

的知识产权达成协议；在农产品和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，加

强了多边纪律约束；成立世界贸易组织，取代临时性的关税

与贸易总协定。

在货物贸易方面

“乌拉圭回合”有关货物贸易谈判的内容，包括关税减

让谈判和规则制定谈判。

关税减让。发达成员承诺总体关税削减幅度在

左右，对工业品的关税削减幅度达 ，加权平均税

率从 降至 。发达成员承诺关税减让的税号占其

全部税号的 ，涉及约 的贸易额。其中，承诺减让

到零关税的税号占全部关税税号的比例，由“乌拉圭回合”

提前 高到 ，涉及的 上贸易 升至额的 从 ；

税率在 以上的高峰税率占全部关税税号的比例，由

下降为 ，涉及贸易额约 ，主要是纺织品和鞋类

等。从关税约束范围看，发达成员承诺关税约束的税号占其

提全部税号的比例，由 升到 ，涉及的贸易额由

增加为 。

发展中成员承诺总体关税削减幅度在 左右。工业

品的关税削减水平低于发达成员，加权平均税率由

降至 ；约束关税税号比例由 上升为 ，涉 及

的贸易额由 提高到 “乌拉圭回合”后，大部分发

展中成员扩大了约束关税的范围，如印度、韩国、印度尼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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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、马来西亚、泰国 左右。等约束关税的比例在

月关于削减关税的实施期，工业品从 年 日起

年内结束，减让表中另有规定的除外。无论发达成员还是

发展中成员，均全面约束了农产品关税，并承诺进一步减

让。农产品关税 年 月 日开始，发达成员的削减从

年，发展中成员的实施期实施期为 年，也有部一般为

年的实施分发展中成员承诺 期。

规则制定。“乌拉圭回合”制定的规则体现在以下四

组协议中。

第一组是《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》，它包括《

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月 日年》的各项实体条款，

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》作出的以前根据《 有关豁免、

加入等决 个谅解，定，“乌拉圭回合”中就有关条款达成的

以及《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马拉喀什议定书》。

第二组是两项具体部门协议，即《农业协议》和《纺织

品与服装协议》。

第三组包括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》、《海关估价协议》、

运前检验协议》、原产地规则协议》、《进口许可程序协

议》、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》、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

措施协议》等 项协议。

第四组包括 保障措施协议》、《反倾销协议》、 补贴与

反补贴措施协议》等 项贸易救济措施协议。

在服务贸易方面

“乌拉圭回合”之前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只涉及货

物贸易领域。随着服务贸易不断扩大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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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，但许多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采取了不

少保护措施，明显制约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。为推动服务

贸易的自由化，在“乌拉圭回合”中，发达国家提出，将服

务业市场准入问题 年的讨价还价，作为谈判的重点。经过

最后达成了《服务 年 月贸易总协定》，并于 日正式

生效。

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将服务贸易分为跨境交付、境外消

费、商业存在（跨境设立商业或专业机构）、自然人流动等

四种形式。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包括最惠国待遇、透明度原

则、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、国际收支限制、一般例外、安

全例外、市场准入、国民待遇、逐步自由化承诺等主要内

容。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还承认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

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距，允许发展中成员在开放服务业方面

享有更多的灵活性。

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

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，包括专利权、商标权、版权

和商业秘密等。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，国际贸易范围的不断

扩大，以及技术开发的突飞猛进，知识产权与国际经济贸易

的关系日益密切，但已有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乏强制

性和争端解决机制，对知识产权未能实行有效保护。在发达

国家强烈要求下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

权纳入了“乌拉圭回合”的谈判之中。

“乌拉圭回合”达成了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》。

该协定明确了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的目标；扩大知识产权

保护范围，加强相关的保护措施，强化了对仿冒和盗版的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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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与处罚；强调限制垄断和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，减少对国

际贸易的扭曲和阻碍；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待遇的

过渡期安排；规定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机构的职责，以

及与其他国际知识产权组织之间的合作事宜。《与贸易有关

的知识产权协定》是“乌拉圭回合”一揽子结果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受其规则的约束。

二、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

（一）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

年“乌拉圭回合”启动时，谈判议题没有涉及建

立世界贸易组织问题，只设立了一个关于完善关税与贸易总

协定体制职能的谈判小组。在新议题的谈判中，涉及到服务

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非货物贸易问题。这些重大

议题的谈判成果，很难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内付诸实

施，创立一个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的必要性日益凸显。因

此，欧洲共同体于 年初首先提出建立一个多边贸易组

织的倡议，这个倡议后来得到美国、加拿大等国的支持。

年 月，布鲁塞尔贸易部长会议同意就建立多边

贸易组织进行协商。经过一年的紧张谈判， 年 月形

成了一份关于建立多边贸易组织协定的草案。时任关税与贸

易总协定总干事阿瑟 邓克尔将该草案和其他议题的案文汇

总，形成“邓克尔最后案文（草案）”。这一案文成为进一步

谈判的基 年础。 月，根据美国的动议，把“多边贸

易组织”改为“世界贸易组织”。

月年 日，“乌拉圭回合”参加方在摩洛哥马

拉喀什通过了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》，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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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》。该协定规定，任何国家或在处理

其对外贸易关系等事项方面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单独关税区，

都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。

（二）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和职能

世界贸易组织继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宗旨，并增加了

扩大服务的生产与贸易，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等内容。世

界贸易组织的职能主要包括：

负责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、管理和运作，促进世界

贸易组织目标的实现，同时为诸边贸易协议的实施、管理和

运作提供框架。

为各成员就多边贸易关系进行谈判和贸易部长会议

提供场所，并提供实施谈判结果的框架。

通过争端解决机制，解决成员间可能产生的贸易争

端。

运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，定期审议成员的贸易政策

及其对多边贸易体制运行所产生的影响。

通过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

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等）的合作和政策协调，实现全球经济

决策的更大一致性。

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及培训。

（三）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关系

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联系

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有着内在的历史继承

性。世界贸易组织继承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合理内核，包

括其宗旨、职能、基本原则及规则等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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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条款，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》的是世界贸易组织《

重要组成部分，仍然是规范各成员间货物贸易关系的准则。

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区别

机构性质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“临时适用”的多

边贸易协议形式存在，不具有法人地位；世界贸易组织是一

个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。

管辖范围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处理货物贸易问

题；世界贸易组织不仅要处理货物贸易问题，还要处理服务

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，其协调与监督的范围远

大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

织、世界银行，成为维护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支柱。

争端解决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，遵

循协商一致的原则，对争端解决没有规定时间表；世界贸易

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，采用反向协商一致的原则，裁决具有

自动执行的效力，同时明确了争端解决和裁决实施的时间

表。因此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裁决的实施更容易得到保证，

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更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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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　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

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贯穿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各个协

定和协议中，构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。这些基本原则是

非歧视原则、透明度原则、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。

其中，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。

第一节　　　　最惠国待遇原则

最惠国待遇原则本质上意味着一成员平等地对待其他成

员，在不同成员之间实施非歧视待遇。这是一成员方处理与

其他各成员方贸易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。

一、最惠国待遇的含义

最惠国待遇是指，一成员方将在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和

知识产权领域给予任何其他国家（无论是否世界贸易组织成

员）的优惠待遇，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各成员方。

在国际贸易中，最惠国待遇的实质是保证市场竞争机会

均等。它最初是双边协定中的一项规定，要求一方保证把给

予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优惠（如低关税或其他特权），同时

给予对方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将双边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作

为基本原则纳入多边贸易体制，适用于缔约方之间的货物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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